
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(⒛”)鲁 0781破 1号之五

申请人:青州市圣安置业有限公司,住所地青州市海岱

北路大华摩配市场。

法定代表人:孙建辉,总经理。

⒛22年 12月 8日 ,本院作出 (⒛22)鲁 0781破 1号

民事裁定书,批准青州市圣安置业有限公司重整计划。⒛24

年 5月 30日 ,申请人向本院提出申请,称根据青州市圣安

置业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规定的债权清偿方案,对消费者购房

户和建设工程款债权人由青州市圣安置业有限公司以房产

实物方式进行清偿,对抵押债权人等其他债权以现金方式进

行清偿。但自 2022年开始,受我国经济环境整体下行和房

地产市场行情的影响 ,“ 中泰名园
”
项目目前没有任何销售

收入可以用于对抵押债权人进行现金清偿,也无法按清偿顺

位对抵押债权之后的职工债权、税款债权等进行清偿,因 受

上述客观原因影响,重整计划在执行期满时暂无法全部执行

完毕。鉴于上述情况,申请人特向本院申请延长重整计划执

行期限。

本院查明,本院⒛22年 12月 8日 裁定批准的青州市圣



安置业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期限为 18个月,自 ⒛22年 12

月 8日 至 ⒛24年 6月 7日 止。重整计划进入执行期后,青

州市圣安置业有限公司在管理人的监督下积极执行重整计

划,加快推进 “中泰名园”项目工程施工。截止目前 ,“ 中

泰名园
”
项目除南侧旅馆外,其他全部住宅楼和沿街商业楼

的主体、电力、消防等工程均已进入竣工验收阶段,即将完

成全部竣工验收工作并具各交房条件。但因市场销售低迷 ,

“
中泰名园

”
项目目前没有销售收入可供清偿债权,重整计

划无法按期执行完毕。

本院认为,依照相关法律规定,重整计划因客观原因未

能在规定期限内执行完毕的,申请人应于执行期限届满前十

日内向法院申请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,并根据法院裁定批

准的执行期限继续执行。自本院批准青州市圣安置业有限公

司重整计划以来,重整计划的执行工作正逐步推进,该重整

计划仍具有可执行性,在此情形下,适当延长重整计划执行

期限有利于重整计划的执行、保护全体债权人利益。在延长

重整计划执行期限的情况下,宜将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期限一

并延长,保障重整计划顺利执行。本案申请人提出的延长重

整计划执行期限的申请客观真实,符合法律规定,本院予以

准许。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四条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

规定,裁定如下 :



一、延长青州市圣安置业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期限 12

个月至⒛25年 6月 7日止 ;

二、延长青州市圣安置业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期

限 12个月至⒛25年 6月 7日止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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